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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理事会第 1540(2004)号决议 

所设委员会 

  2008 年 2 月 27 日马达加斯加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

 谨通知收到了你2007年11月2日关于马达加斯加执行第1540(2004)号决议

情况的信。 

 关于此点，兹附上马达加斯加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40(2004)号决议提出的报告

(见附件)。 

 报告附件内载有下列文本：* 

• 2006 年修正的马达加斯加宪法关于国际条约和协定的第四章第 132 条

摘录 

• 2006 年 8 月 31 日关于执行和适用《关于禁止发展、生产、储存和使用

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》的第 2006-016 号法摘录 

• 1969 年 7 月 2 日关于武器(白刃除外)制度的第 60-011 号法摘录 

• 2003 年 9 月 5 日关于修正和补充 1995 年 9 月 6 日有关高等教育和科学

研究教员和研究人员地位的第95-023号法若干规定的第2003-008号法

摘录 

  马达加斯加政府要求援助 
 

 我要提及，执行第 1540(2004)号决议，是马达加斯加的国家政策——通过执

行《马达加斯加行动计划》，这个计划是《预防和制止破坏公共程序安全国家计

划》的第 1号承诺。 

 
 

 
*
 所提到的文本可在秘书处档案查阅。 



S/AC.44/2007/5  
 

10-29328 (C)2 
 

 我还要提及，马达加斯加信息表将不在第 1540(2004)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网址上

发表。 

常驻代表 

大使 

齐纳·安德里亚纳里韦卢-拉扎菲(签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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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8年2月27日马达加斯加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第1540(2004)

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

 

  马达加斯加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(2004)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

 

事由：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第 1540 号决议执行情况报告 

 

 一. 导言 
 

 恐怖主义行为破坏全世界的稳定。恐怖主义目前是最严重威胁国家和国际和

平与安全的现象，必须予以消灭。 

 在这方面，马达加斯加保证积极参与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促进和平和根除恐怖

主义祸患的努力。 

 马达加斯加深信，如果没有和平和安全，千年目标不可能实现。 

 第 1540(2004)号决议的执行，是打击恐怖主义及其各种因素战略的一个重要

要素，化学、生物和核武器的扩散是对人类的重大威胁。 

 二. 一般规定 
 

 马达加斯加没拥有任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不论是化学、生物或核武器，

也不打算取得这些武器。 

 马达加斯加保证促进裁军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扩散，并表示遵守这些武器

不向非国家行动者扩散。 

 三. 特别规定 
 

 马达加斯加宪法没有关于核事项、生物武器、试验、禁止的具体条款，但宪

法序言提到《联合国宪章》和国际人权宪章以及《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》关

于这些主题的内容。 

 关于核和生物事项的研究，1995 年 9 月 6 日有关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教员和

研究人员地位的第 95-023 号法，在关于高等教育教员和研究人员的义务和权利

的第二章第 4 条中规定，高等教育教员和研究人员必须遵守全职、认真、勤勉和

诚实的义务。他们必须遵守大学和研究的伦理道德。 

 有关法律规定刑事制裁。 

 关于化学武器，马达加斯加制定 2006 年 8 月 31 日关于禁止发展、生产、储

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第 2006-016 号法。 

 该法第 2 章规定化学产品的一般性禁止；第 3 章规定对若干化学产品贸易活

动的管制以及由国家和国际监察员监察可适用规章的遵守情况；第 4章规定对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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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所规定违规事项的刑事制裁；第 5 章规定其他事项，包括设立国家管理局，负

责适用和执行《关于禁止发展、生产、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

约》，该公约经马达加斯加于 2004 年 10 月 20 日批准。国家管理局已于 2007 年

成立加强了对武器的管制和监察。 

 马达加斯加不仅继续加强国家和国际安全，而且继续促进它的经济和技术发

展。它批准和遵守关于化学、生物、核武器的若干公约如下： 

• 《关于禁止发展、生产、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》

(2004 年 10 月 20 日批准) 

• 《关于禁止使用、储存、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

约》(1999 年 9 月 16 日批准) 

• 《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

规武器公约》(及其 6 个议定书)(2007 年 12 月 19 日批准) 

• 《关于禁止发展、生产和储存细菌(生物)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

公约》(2007 年 12 月 19 日批准) 

• 1979 年《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》(2003 年 10 月 28 日批准) 

• 《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》的 2005 年议定书 

• 佩林达巴条约 

 2006 年 12 月修正的宪法第四章(国际条约和协定)第 132.5 条规定：“经正常

批准或赞同的条约或协定，自其公布时起，具有高于法律的效力，但以该条约或

协定为另一缔约方执行为限。” 

 为了显示马达加斯加同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恐怖主义，马达加斯加批

准了 12 项有关公约，并签署了第 13 项公约，即： 

• 《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》(马达加斯加于2003年 9月 24日批准) 

• 《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》(马达加斯加于 2003 年 9 月 24

日批准) 

• 1991 年《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侦测的公约》(马达加斯加

于 2003 年 12 月 23 日批准) 

• 1988 年《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》(马达加斯加于 2003

年 9 月 24 日批准) 

• 1979 年《反对劫持人质公约》(马达加斯加于 2003 年 9 月 24 日批准) 

• 1973 年《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

公约》(马达加斯加于 2003 年 9 月 24 日批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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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1971 年《蒙特利尔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》(马达加

斯加于 1986 年 11 月 18 日批准) 

• 1970 年《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海牙公约》(马达加斯加于 1986 年 11 月

18 日批准) 

• 1963 年《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东京公约》(马

达加斯加于 1969 年 12 月 2 日批准) 

• 《制止在用于国际民用航空的机场发生的非法暴力行为以补充制止危

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的议定书》(马达加斯加于 1998 年 3

月 30 日批准) 

• 《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》(马达加斯加于 1998

年 3 月 30 日批准) 

• 《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》(马达加斯加于2005年 2月 9日签署) 

 马达加斯加于2007年5月赞同《关于核恐怖主义的拉巴特宣言》；并批准1988

年 3 月 10 日在罗马缔结的《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》。 

马达加斯加的安全政策 

 国家方案文件“马达加斯加行动计划”规定一个相当充实的战略，足以配合

执行第 1540(2004)号决议。按照这个文件，“行动计划”的行动以国家和区域为

范围，寻求按需要和资源调整安全部队的任务，以加强对国家海岸的警戒和加强

海关办事处和保安部队以管制边界。 

 打击恐怖主义是安全部队的任务，在安全理事会第 1373(2001)号决议的框架

内，成立了一个中央反恐怖主义处，执行警察职责(内政公共安全部)，以及一个

隶属共和国总统府的中央情报处，该处在《东非国家打击恐怖主义区域战略协定

议定书》(2004 年 8 月 6 日在肯尼亚签署)框架内，特别设立一个打击恐怖主义特

别工作处。 

前景 

 在 2007 年 11 月 27 日和 28 日于博茨瓦纳、哈博罗内举行联合国裁军事务厅

会议之后，国防部考虑进行这项活动，重新调整方针和改组，以与现行结构相辅

相成。 

 其他负责部门，包括海关、交通和移民部门，在不久将来也应参与执行第

1540(2004)号决议和一般打击恐怖主义的工作。 

援助 

 考虑到本国财政资源不足。马达加斯加提出许多方面的援助要求，都与执行

第 1540(2004)号决议的培训、设备和活动有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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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 

 为了执行 12 项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以及有关核、武器、生物武器、

某些常规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公约，马达加斯加着手设立国家管理局，负责监察和

管制武器。预期不久即制定行动计划和采取补充措施。并将于国民议会下届会议

提出一项打击恐怖主义法律草案，供国民议会审议。 

 有关文本的拟订正在作最后定稿。拟订工作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

专家进行，他们于 2008 年 1 月 21 日至 24 日在塔那那利佛举行工作会，并于 2008

年 2 月举行电视会议。 

前景 

 前景是在最大可能范围内把一切打击恐怖主义的规定并入一个文本，并在规

章中规定每一技术部门的具体细节。 

援助 

 此外，在若干领域、例如海上安全、港口和飞机场安全、移民签证安全、世

界贸易安全，马达加斯加由于各种非其资源所能克服的原因，尚未执行国际准则。

因此要求援助。 

 目的是切实适应新环境，执行第1540(2004)号决议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其他公约。 

执行结构 

 马达加斯加目前订有禁止化学武器和相关产品的有关法律。其中并规定刑事制

裁。该法也规定设立国家管理局；该局已于2006/2007年成立，但尚无后勤设备。 

 此外，除了伊瓦图-塔那那利佛飞机场和图阿马西纳港之外，马达加斯加国

际飞机场和港口的安全程度，尚未达到打击恐怖主义所需。 

 另外，还考虑扩大国家管理局在化学武器方面的权限，使及于其他武器，以

期加强国家一级对武器的管理，同时考虑到纯技术性的特点。国家的需要是支持

要求资源的一个重要因素。 

 四. 结论 
 

 马达加斯加深信必需进行打击，但它在执行决议方面遭遇若干困难因此要求

援助。 

 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，特别是在第 1540(2004)号决议领域，必须在国际一级

和国家一级同时进行。 

 综上所述，国家执行第 1540(2004)号决议和一般地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非常

坚决，但它的资源非常有限。执行结构尚未准备就绪。 

 


